拍 卖 规 则

一、本规则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诚实信用”原则及价高者得规则制定。
二、拍卖标的简介及参考价
平原县交通行政服务中心院内房屋及用地三年租赁权拍卖项目。标的坐落于平原县龙门经济开发区西区“平原县交通行政服务中心”，起拍价：697005元，保证金：50000元，增价幅度：1000元。拍卖标的清单如下：
	序号
	房屋及坐落位置
	名称
	建成
时间
	房屋结构
	面积（㎡）

	1
	平原县龙门经济开发区西区“平原县交通行政服务中心”
	门卫
	2002年
	砖混
	16.00 

	2
	平原县龙门经济开发区西区“平原县交通行政服务中心”
	办公楼（S101路西）
	2003年
	砖混
	504.00 

	3
	平原县龙门经济开发区西区“平原县交通行政服务中心”
	检测车间
	2002年
	砖混
	1,470.00 

	4
	平原县龙门经济开发区西区“平原县交通行政服务中心”
	微机室
	2002年
	砖木
	249.60 

	5
	平原县龙门经济开发区西区“平原县交通行政服务中心”
	办公楼（院内）
	1991年
	砖混
	868.68 

	6
	平原县龙门经济开发区西区“平原县交通行政服务中心”
	汽修车间
	2002年
	砖混
	1,317.50 

	
	小计
	
	
	
	4,425.78 

	1
	平原县龙门经济开发区西区“平原县交通行政服务中心”
	用地
	
	
	6,771.00 

	
	小计
	
	
	
	6,771.00 


本次拍卖采用网络拍卖方式进行，竞买人登录资产交易网-资产交易竞价大厅（网址http://www.sdcqpm.com/）进行竞买报价。加价幅度为1000元，除对底价应价外，各竞买人每次加价不得低于加价幅度。竞价开始时间2025年2月21日上午9时30分，自由竞价时长10分钟，限时竞价时长1分钟（即60秒）。限时报价期内，如出现新的有效报价，限时报价时长刷新，重新进入60秒倒计时，直至无人出价。
三、竞买人登记
（一）在参加拍卖会之前，竞买人应交纳保证金并签署拍卖规则。
（二）竞买人在交纳的买保证金，为竞买人参与竞买的行为保证。
（三）保证金交款账户：
户名：山东国赢拍卖有限公司
开户行：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
账号：4510000010120100700492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竞买人的声明与保证
竞买人了解并遵守《拍卖法》《民法典》等法律法规，认真阅读了本拍卖规则，严格履行本拍卖规则的有关约定和承诺。
（一）竞买人须承诺，在公告期间已自行对标的进行了全面了解，一经递交拍卖规则并交纳保证金后，即表明理解并接受本次项目拍卖的所有内容及程序，完全了解与认可拍卖标的状况以及存在的瑕疵等一切内容，并自行承担竞买标的所带来的一切风险和后果；成为买受人后不得以不了解拍卖标的为由退还拍卖标的，否则将视为违约；非因出租方原因所引发的风险因素，由买受人自行承担。 
（二）竞买人须承诺，在被确定为买受人后5个工作日内与出租方签署《租赁合同》，租赁费用按年支付，自《租赁合同》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，按照合同约定交纳首期租金和租赁押金至出租方指定账户。
（三）竞买人须承诺，租赁期间，未经出租方书面同意，不得对租赁房屋进行装修。装修时不得改动或破坏房屋结构，并需符合相关政策规定，费用由承租方自行承担。
（四）竞买人须承诺，该标的以承租方的名义开展经营活动，经营过程中的相关证照由承租方自行申请签发，一切违法、违规经营生产导致的责任由承租方自行承担。承租标的不得用于存放危险品等具有安全隐患的项目，同时承租方须负责承租标的的安防、卫生等问题。
（五）竞买人须承诺，如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租赁期限提前结束，例如国家相关部门征收或征用等情况，出租方可无条件收回拍卖土地使用权或租赁权且不需承担违约责任，具体由出租方和承租方协商解决。
五、瑕疵声明
（一）拍卖人及工作人员对拍卖标的所作的介绍是对拍卖标的概括性描述，不构成对拍卖标的的任何担保。竞买人应自行认定拍卖标的有关材料的真实性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拍卖人有权于拍卖会前修订《拍卖规则》。
（二）本拍卖人不保证委托的标的不存在其他瑕疵，竞买人应认真、审慎地了解标的的实际情况、瑕疵及可能存在的瑕疵。竞买人竞价应谨慎，一经参拍，即表示自愿承担本次拍卖会拍卖标的的所有瑕疵责任，并自愿接受标的现状。
（三）本次拍卖标的成交价不包括交易费用及其他费用。
（四）其他事项详见德大正评报字[2024]第2-79号《资产评估报告》。
六、拍卖成交后，自被确定为买受人次日起2个工作日内与拍卖人签订《拍卖成交确认书》。
七、拍卖成交后，买受人应向本公司支付佣金，佣金为成交价的5%。
八、本拍卖人不负责该项目产权的移交、监交工作。
九、如买受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即构成违约。买受人违约的，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，买受人不得参与本标的的再行拍卖。本拍卖标的再行拍卖，原买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交易费用。再行拍卖的成交价低于原拍卖成交价的，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。同时，拍卖人有权对未按本规则履行约定义务的买受人诉诸法律，要求其履行约定义务，并赔偿拍卖人因其违约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（一）买受人提供虚假、失实材料的；
（二）买受人串通或干扰其他竞买人公平竞争等扰乱正常秩序的；
（三）买受人拒绝在《拍卖成交确认书》上签字的；
（四）买受人拒绝或逾期签署《租赁合同》的；
（五）买受人在规定期限内不办理产权交割等有关手续的；
（六）买受人逾期未履行相应付款义务的。
十、竞买人应自行承担参与竞买活动的全部费用。
十一、竞买人一经在本文件上签字即表明同意遵循本规则之规定，并对自己竞买行为负责，不得影响他人竞买秩序。
十二、本《拍卖规则》复印件、扫描件与原价具有同样法律效力。



山东国赢拍卖有限公司
   2025年2月14日



竞买人已被告知并完全接受上述《拍卖规则》之规定。

竞买人（盖章/签字）：

联系电话：


竞买保证金退付表

	户名
	

	开户银行
	
	开户帐号
	

	交款时间
	
	联系人（签章）、 联系电话
	

	
年    月    日





2

